
乌海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

现代学徒制试点岗位实习安全与管理协议

甲方（企业）：

地 址： 单位电话：

乙方（学生）： 联系电话：

丙方（学校）： 乌海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

地 址：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滨河新区市府大道 单位电话： 0473-2616072

经甲、丙双方协商，为乙方提供现代学徒制试点岗位实习，为加强和规范管理，订立本协

议。

一、实习岗位、期限及留任

1.丙方学生在甲方企业参加现代学徒制试点岗位实习，甲方为丙方实习生安排岗位，录用为准员工，乙

方接受丙方的安排在甲方参加实习并选择就业。

2.三方同意乙方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期间在甲方参加 12 个月

的学徒制顶岗实习。学徒制实习期满，学生可继续留在甲方参加顶岗实习半年。

3.甲方将安排乙方在甲方的技术或管理部门的至少两个岗位上轮岗工作（实习）。

4.实习结束前，若甲方愿意留用乙方，则甲方录用乙方为正式员工，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本实习环节是根据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工作要求，结合学校和乌海地方实际确定的教学

环节，是校企共同培养人才的有益探索，目的是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

要。本协议在征得学生家长同意的基础上，甲、乙、丙各方明确权利义务，共同签订的约束性

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

（1）根据乙方的工作能力和现有工作岗位对实习岗位进行安排和内容调整。

（2）实习期间，甲方按照厂规对乙方进行管理，并有权根据厂规进行奖励或处罚，并通告

丙方。

（3）丙方按照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实习指导报酬，报酬标准协议另行约定。

2.甲方的义务：

（1）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和内容为乙方提供岗位学徒实习，所安排的工作应该符合劳动

法的规定，并协商解决学生的食宿。

（2）配合学校教学目标和要求，制定学生岗位学徒实习计划。允许丙方前往甲方实习单位

对乙方进行指导或管理，向丙方提供乙方实习的真实表现等鉴定信息。

（3）按规定支付岗位学徒工资，工资标准及考核、奖惩制度另行约定。

（4）实习期间，配合丙方做好实习学生的管理和指导工作，为乙方选派具有相应专业知识、

技能或工作经验的师傅进行指导，并协助丙方对乙方进行管理。在乙方实习结束时根据实习情

况对乙方做出实习考核鉴定。

（5）对实习生开展岗前安全培训、岗位操作规程的培训，并通过考试，方可进入岗位参加

实习；按规定提供劳动保护用品，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6）实习期内，甲方按本单位规章和校企合作的规章严格管理实习学生，做好考勤和评价

工作。对违纪学生进行严肃处理，并及时告知丙方。

（7）乙方在具备独立完成某项工作任务的能力之前，甲方必须指派师傅负责指导、训练和

监督乙方工作和实习。

（8）乙方因故终止实习或离开工作岗位的，甲方须及时告知乙方家长和丙方，并督促学生

立即返校。乙方无故离岗不知去向的，甲方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协助丙方和公安部门查找。

（9）发现乙方的不良表现时及时通知乙方家长和丙方。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的权利：

（1）在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的指导下，按照甲方工作安排和工作内容参加实习。

（2）享有获得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的权利。

（3）在实习期间如发生工伤事故，有权获得救治和赔偿的权利。

（4）有下列情况时，乙方有权向甲方报告，并征得丙方同意后终止在甲方的实习返回学校：

①甲方安排的工作内容违法或有损乙方身心健康；

②甲方违规用工、企业生产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企业从事非法生产活动等；

③甲方不提供指导实习教师（师傅）、未安排实习岗位、未提供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

④甲方不提供意外伤害或工伤保险，根据工作需要不能提供劳动保护用品；

⑤甲方人员违规安排工作、安排无保护的高位工作，乙方有权拒绝；

2.乙方的义务：

（1）实习期间做好本职工作，刻苦学习，服从领导，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努力提高自己

的业务，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未完成实习任务的不予毕业。

（2）在实习期间，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遵守企业保密制度；严格遵



守学校规章制度和校企合作管理制度。

（3）实习期间应，服从管理和工作安排，按时完成甲方师傅或管理人员交付的工作任务。

（4）应遵守甲方的安全操作规程，如违反造成甲方财产损失，按甲方规定赔偿。

（5）遵守学院关于现代学徒制试点管理制度和要求，接受校内指导教师、企业班主任、师

傅的管理，按照教学要求完成实习周记的填写、实习报告的撰写等工作，并接受师傅、班主任

和学院指导教师的考核；

（6）必须告知家长并征得其同意，家长必须承诺履行教育、指导和监督责任，学生从实习

岗位无故返家，乙方家长应及时告知甲方和丙方，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及时与丙方沟通；

（7）乙方因故终止实习，需立即返校，并告知甲方、丙方及家长；

（三）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丙方的权利：

（1）根据乙方在甲方的实习内容和表现，依据课程标准，与甲方共同决定是否给予乙方学

徒实习合格成绩和学分，决定乙方是否可以直接参加丙方相应课程的考试。

（2）有权在不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前往实习单位对乙方进行指导或管理，有权向甲

方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协助甲方管理、监督实习学生的权利。

（3）甲方不履行对实习学生培养义务，未能履行安全保护义务，或强迫学生从事非法活动

得，丙方有权终止协议，并召回实习生。

（4）丙方学生权益受到伤害，丙方有权要求追查责任，并参与调查和处理全过程。

（5）监督和管理顶岗实习学生的实习活动，监督甲方指导学生实习的过程；

（6）与甲方协商实习之外的其他课程的授课内容、教师、地点、学时等，并合作完成教学

任务。

2.丙方的义务：

（1）配合甲方做好实习前的动员动员、实习中的联络、检查、协调工作，实习后的考核、

总结等工作。

（2）对乙方实习期间的行为予以监督和管理，以确保乙方遵守本协议及甲方的规章制度。

（3）在乙方违约的情况下，给予甲方积极、充分的配合，以便甲方追究乙方的违约行为。

（4）协助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提高安全和法律意识

（5）监督中发现甲方违规用工和乙方不良表现时，及时通知学院有关部门，并通知乙方及

乙方家长。

（6）根据教学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安排教学内容，以完成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三、保密约定

协议三方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都有义务为其它两方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尤其是要对甲方的

经营管理和知识产权类信息进行保密，若有违反，依据相关法律处理。

四、协议的终止与解除

1.协议期满自然终止。

2.协议一方因协议期满以外的其它原因而造成协议提前终止时，应提前两周以书面形式通

知其它两方。

3.乙方违反本协议有关规定，甲方可提前终止本协议，但应通知丙方并说明原因，乙方应

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五、其它

其他未尽事宜由甲方和丙方及时协商解决。

六、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一式三份，由甲方、乙方（家长）和丙方签字后生效，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家长签字： 丙方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